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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工作推进情况】

据初步统计，我市共有经营性自建房约 45716 栋（其中城镇

19651 栋、农村 26065 栋）。截至 6 月 20 日，已排查经营性自建

房 35395 栋（城镇 15013 栋、农村 18232 栋），完成率 77.4%。排

查出有隐患的经营性自建房 778 栋（已鉴定为 D 级的 18 栋，鉴

定为 C 级的 17 栋），已整改或采取措施的经营性自建房 191 栋。

琅琊区已排查经营性自建房 246 栋，其中有隐患的经营性自

建房 137 栋（已鉴定为 D 级经营性自建房 0 栋、鉴定为 C 级的营

性自建房 1 栋），已整改或采取措施的经营性自建房 1 栋。

南谯区已排查经营性自建房 2975 栋，其中有隐患的经营性

自建房 183 栋，已整改或采取措施的有 46 栋。

经开区 105 栋经营性自建房已全部完成排查，其中有隐患的

经营性自建房 8 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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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长市已排查经营性自建房 8811 栋，其中有隐患的经营性

自建房 27 栋（已鉴定为 D 级的经营性自建房 0 栋、鉴定为 C 级

经营性自建房 3 栋），已整改或采取措施的经营性自建房 27 栋。

明光市已排查经营性自建房 4635 栋，其中有隐患的经营性

自建房 38 栋（鉴定为 D 级的经营性自建房 11 栋、鉴定为 C 级的

经营性自建房 4 栋），已整改或采取措施的经营性自建房 11 栋。

全椒县已排查经营性自建房 2914 栋，其中有隐患的经营性

自建房 32 栋。

来安县已排查经营性自建房 4244 栋，其中有隐患的经营性

自建房 104 栋（已鉴定为 D 级的经营性自建房 4 栋、鉴定为 C 经

营性自建房 7 栋），已整改或采取措施的经营性自建房 24 栋。

凤阳县已排查经营性自建房数量 5335 栋，其中有隐患的 105

栋，已整改或采取措施的有 11 栋。

定远县已排查经营性自建房 6130 栋，其中有隐患的 144 栋

（已鉴定为 D 级的 3 栋、鉴定为 C 级的 2 栋），已整改或采取措

施的有 71 栋。

【工作动态】

 6 月 7 日上午，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推进视频

会议在京召开，省政府周喜安副省长，市政府龚健勇副市长分

别在合肥、滁州分会场出席会议。会议对经营性自建房“百日

行动”进行再强调再部署，一要扎实推动专项整治工作落地见

效；二要动员各方力量共同推动自建房专项整治工作；三要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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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宣传引导，广泛开展房屋安全科普教育，提高全社会房屋安

全意识；四要在扎实开展“百日行动”的基础上，及时总结经

验，抓紧建章立制。

 6月 16日，全省召开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视频会。

会议通报了全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，就城乡自

建房安全专项整治信息归集平台应用进行了培训。会议要求，

专项整治工作要坚持隐患排查要“准”，排查力量要“专”，

排查成果要“实”，隐患处置要“严”，部门联动要“牢”。

 6 月 20 日，吴劲市长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，专题听取

了市住建局关于全市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。会议通

报了全市自建房排查整治工作进展、存在主要问题及下一步工作

安排。会议要求，一要进一步聚焦 “百日行动”；二要进一步摸

清自建房底数；三要进一步聚集关键时间节点；四要进一步抓细

抓实各项工作。

 6 月 14 日，龚健勇副市长赴全椒县对自建房屋排查整治

工作进行督察指导，孔祥宁副秘书长、市住建局范恒军局长等同

志参加。通过查看现场、听取汇报等方式深入了解全椒县自建房

排查整治工作开展情况。龚健勇副市长强调，要加快推进经营性

自建房排查、鉴定、整治工作，区分轻重缓急，对排查存在安全

隐患的优先安排鉴定工作，确保完成“百日行动”目标任务。

 6 月 9 日，市住建局组织召开全市自建房排查整治工作

推进会，会议传达了有关会议精神及市政府领导工作要求，通报

了近期我市自建房排查整治工作进展，对各县市区提出的问题进

行答疑解惑，并对我市下一步工作重点做了安排部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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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督导动态】

 6 月 6 日，市住建局驻局纪检监察组夏庆松组长带领专

家前往琅琊区开展自建房排查整治督导工作。

 6 月 9 日，市住建局四级调研员余朝晖带领专家前往经

开区开展自建房排查整治督导工作。

 6 月 13 日，市住建局戴弋副局长带领市安委会第一督导

组，赴全椒县十字镇、襄河镇和武岗镇检查指导全椒县经营性自

建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。


